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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根据《广东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办法》(粤注协〔2023〕

220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编制完成

了《2024 年广东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 200 名信息》、

《2024 年各地级以上市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列信息》、

《2024 年会计师事务所专项业务信息披露表》。现将有关情况

说明如下：

一、关于综合评价指标及权重

《办法》明确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 10 项基础指标，3

项附加指标构成，其中基础指标为收入、与事务所统一经营的

其他专业机构业务收入、合伙人（股东）员工比率、执业超过

5 年且年龄在 60 周岁以内的注册会计师人数、高层次财会人

才指标、信息化支出水平、人才培养支出水平、品牌延续时间、

党建工作、处理处罚等 10 项指标，总分为 1000 分，指标权重

分别为 45%、1%、2%、5%、5%、2%、2%、3%、5%和 30%。附加

指标为一体化管理水平、做强品牌、行业贡献等 3 项指标，总

分为 80 分，指标分值分别为 10 分、35 分、35 分。

二、关于综合评价数据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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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评价信息来源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和事

务所自行填报数据，其中来源于有关系统的数据以系统登记信

息为准。会计师事务所对所填报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

性负责。在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等工作中对评价数据进行核查

的，以核查结果作为相关指标的最终数值。

三、关于部分指标的说明

为体现质量为先的发展理念，反映事务所最新诚信状况，

处理处罚指标扣除分值根据综合评价工作开展前 3 年内（36

个月）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因执业行为受到的刑事处罚、行

政处罚和行业惩戒的情况确定，被处理处罚的注册会计师转所

执业的，原事务所及转入的事务所均按相同标准扣除相应分值。

四、关于评价过程监督机制

根据《办法》规定，评价过程建立审核监督机制，省注协

组建专项小组进行综合评价信息审核、评分，形成事务所综合

评价信息，省注协监事会对评价流程、评分标准、评价数据、

评价结果等进行审核监督。对于综合评价工作中出现的投诉举

报及严重争议等重大问题，由省注协监事会负责研究处理。

五、关于综合评价披露信息

《办法》规定，全省综合评价公布前 200 名的事务所信息，

同时，公布各地级以上市综合评价前列的事务所信息，以及事

务所发展相关信息，有效扩大综合评价覆盖面，提升综合评价

工作的影响力。披露信息中，事务所简介、事务所典型服务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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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、主要业务收入占比情况、事务所获得省级以上党团表彰情

况或市级以上党政部门表彰情况、事务所参与财会监督工作并

发挥重要作用所获得的表彰或表扬情况等由事务所填报数据

产生，只作为披露信息，不计算得分。

六、事务所专项业务信息披露

为贯彻落实中注协“七代会”关于加强事务所品牌建设有

关精神，经省注协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，2024 年会计师事务

所综合评价发布信息中增加 7 类事务所专项业务披露信息，对

综合评价进入全省前 200 名且单类业务收入前列、近 3 年未受

过行政处罚、行业惩戒的专项业务信息予以公布；同时，对于

综合评价未进入全省前 200 名，但单项业务收入高于上述披露

范围的事务所相关信息，也一并进行披露，发挥“抓点示范，

以点带面”作用，引导事务所做精做专和提升广东事务所品牌

影响力。


